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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灌南县汤沟镇酒产业配套建设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灌南县汤沟镇人民政府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申请灌南县汤沟镇酒产业配套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进一步提升汤沟白酒产业优势，延长白酒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条，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，同意灌南县汤沟镇酒产业配套建设项目。

项目代码：2408-320724-89-01-683735。  

    二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汤沟镇沟东村9组。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：

灌南县汤沟镇利用存量土地实施酒产业配套建设项目，项目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，建设1栋2层约3000平方米酒产业配套厂房，同时配套建设道路、绿化、给排水、供配电等基础公用辅助设施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为15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乡村振兴帮促资金及县财政资金。

五、接文后，请据此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完备相关前置性审批手续，报我局审批。 

六、本批复有效期12个月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，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，向我局申请延期。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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